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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联邦技术移民协议 

甲方：                      (中文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 

                                                               （联系地址） 

乙方：                                                                （公司） 

                                                                    （地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其他相关规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在相互信任、

相互尊重和互惠互利基础上，达成以下服务协议： 

 

一、协议内容 

1、服务内容：加拿大联邦技术移民签证申请   

2、服务方式：乙方为甲方提供申请指导、材料整理、递档、登陆等全面咨询服务，协

助甲方办理加拿大联邦技术移民签证申请手续。 

3、协议金额：贰万捌仟元整（RMB28，000）人民币   

二、甲方责任与权利 

（一）甲方责任： 

1、甲方在移民过程中必须全力配合乙方，及时互通进展信息，互换移民局所有往来信

函。 

2、严格遵守申请程序及本合约规定，与乙方密切配合，及时提供申请所需信息及文件，

并保证其准确性。  

3、自付申请过程中发生的第三方费用，如材料邮寄费、移民申请费、材料公证费、语

言考试费、学历认证费、体检费、移民登陆费、面试差旅费等，并按本合约有关条款及时向

乙方支付服务费用。 

4、如实向乙方提供与申请相关的信息，例如语言考试成绩、家庭成员变更、申请其他

签证等。 

5、遵守国家相关法律，尊重乙方劳动成果和知识产权，不得将乙方准备的资料在未经

乙方允许的情况下提供给其他人，或在第三方平台做盈利或非盈利的发布。 

（二）甲方权利： 

1、甲方有权随时对申请过程进行全程跟踪，并知晓申请进度。 

2、甲方有足够明显书面证据，证明乙方的客服人员提供的咨询或者文案服务有严重性

错误（如官方政策曲解、文案处理错误等），可以向其上级主管提起投诉，经理性协商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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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撤销投诉的，可以更换客服人员。 

三、乙方责任与权利 

（一）乙方责任： 

1、乙方在移民过程中必须全力配合甲方，及时互通进展信息，互换移民局所有往来信

函。 

2、协助制作甲方申请过程中各阶段所需书面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学历认证、职业定位、

申请表、推荐信、简历、材料清单、关系证明及相关材料翻译等； 

3、指导甲方准备必需的申请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认证、存款证明、成绩单密封

件、无犯罪证明等； 

4、整理全套申请材料，并完成递档，并跟踪整个申请过程，协助申请相关文件补充与

相关机构信函往来； 

5、提供甲方移民申请所需的移民政策解读、背景调查指导，面试辅导（如适用），体

检指导； 

6、遵守国家相关法律，尊重职业道德，严格保密甲方信息，在未经甲方授权的情况下

绝不向与移民申请无关的第三方泄露甲方的任何信息，政府机关出于维护公共安全的需要，

依法要求乙方披露的除外。 

（二）乙方权利： 

1、乙方有权根据专业知识、历史经验合理安排甲方申请事宜，进度甲乙双方协商控制。 

2、乙方有权及时获悉甲方申请人员在履约过程中的真实情况变化（不限于年龄、工作、

子女等），方便及时调整申请方案。 

四、费用支付 

1、加拿大联邦技术移民服务费总额是 贰万捌仟元整（RMB28，000）人民币。 

2、支付款项请通过银行汇款方式汇至乙方指定帐户或以现金方式直接交至乙方，甲方

以汇款底单或乙方开具的收条为证。 

3、甲方也可以选择分步支付，分步支付较一次性支付多 贰仟元整 （RMB2,000）人民

币。 

（1）合同签订后， 3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一笔费用为 陆仟元整 （RMB6,000）

人民币，启动联邦技术移民申请程序； 

（2）乙方完成所有申请材料并准备递档，递档前 7个工作日，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二笔

费用为 贰万元整 （RMB20,000）人民币。乙方确认收款后进行递档； 

（3）甲方获得签证后， 3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三笔费用为 肆仟元整 

（RMB4,000）人民币。 

4、因最终材料由乙方进行专业规整递交，根据合同条款及便于材料邮寄，甲方向乙方

支付服务费同时，预支付材料邮寄费 陆佰元整（RMB600）人民币，申请结案后，多退少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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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甲方为提高申请成功率，加做多个移民项目，在所有项目中费用最高的项目基础

上，加做其他国家移民项目（如澳洲、新西兰）需额外支付 壹万贰仟元整（RMB12，000）

人民币每个国家项目，加做加拿大省提名（如魁北克、NS 省、萨省或其他符合申请人条件

的省提名项目），需额外支付 捌仟元整（RMB8,000）人民币每个省提名项目。 

五、退款细则 

1、若甲方申请拒签或退料，乙方在收到甲方正式拒签或退料信函后，所有费用全部退

还甲方。 

2、若非主观的原因导致甲方签约付费之日起 1 年内无法递交申请且签约 1 年后甲方

打算放弃申请的，乙方扣除服务费 肆仟元整 （RMB4,000）人民币其余退还甲方。这些因素

包括移民政策调整、配额已满等。 

3、若甲方语言成绩(雅思或法语)未达到评估通过需要的语言成绩时，导致申请不能继

续，甲方需至少提供 3 次语言成绩单的扫描件给乙方，乙方扣除服务费 肆仟元整 

（RMB4,000）人民币，其余已支付费用退还甲方。 

4、若甲方中途退出申请（以退料/拒签邮件或信函为节点）或因违反本合约约定导致申

请拒签或申请搁置的，甲方已付服务费不退。其中违反本合约约定的缘由包括但不限于：甲

方隐瞒材料真实性、甲方履约过程中身份状态发生不符合签证申请要求的变化（被起诉、犯

罪等）、甲方改变移民意愿不配合移民局背景调查和体检、甲方健康状况变化无法通过体检、

甲方不按照乙方意见准备关键材料、甲方不根据乙方意见合理安排材料进度等。 

5、若甲方在申请过程中发生诸如地震等自然灾害、人身意外、经济破产等导致无法继

续申请的，甚至生活困难的，乙方收到书面的证据后，服务费全额退款。并本着人道主义精

神，给予 贰仟元整（RMB2,000）人民币的经济抚恤。 

6、退款期限是双方确定符合退款条件并决定结束本次合约的 3 个工作日内。 

六、其它事宜 

1、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协议需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签字或盖章均具有法律效力），签字或盖章之日

起生效。 

3、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解决，必要情况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4、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管辖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解释，甲、乙双

方在本协议的履约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应优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本协议(包

括扫描件)可以作为甲、乙双方仲裁或诉讼之依据。 

甲方： （签字或盖章）                          乙方：（代表签字并盖章）    

 

日期：                                         日期： 


